2025年河长制工作开展情况
今年以来，河长股在局党组的坚强领导下，在主抓领导的正确指导下，认真落实水利局关于强化河长制工作的决策部署和要求，合力推进涉水突出问题整治工作，有力推动“河长制”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一、工作开展情况
（1） 强化河长履职尽责。
高位推动，全面部署河长制工作，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结果导向，对河湖突出问题依法进行整治，现场交办督办河湖突出问题，协调解决河湖管理保护的重大问题。有序推进全县各级河长常态化巡河，截止目前，全县共计巡河15万人次，其中县级河长巡河279人次，乡级河长巡河1096次，村级河长累计巡河1.36万次，巡河率达到100%。同时，将各级河长履职状况纳入河长制年度考核，考核结果作为地方党政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依据，并纳入政府绩效考评体系；
（2） 推进河湖“清四乱”常态化规范化。
持续清理整治河库“四乱”问题，将清理整治重点向中小河流、中型灌渠、农村河库延伸，借助无人机、人工排查等手段排查问题，发现一处、整治一处、销号一处，坚决消存量、遏增量。对上级交办河湖“四乱”、遥感图斑“回头看”、“阻水片林”等疑似碍洪问题图斑核查认定属实的，建立“问题、任务、责任”三个清单，及时向责任河长汇报，压实整改责任，高标准、严要求推动“四乱”问题整改，共排查整治“阻水片林”等碍洪问题2092个，整治省市级交办问题24个，河湖“四乱”问题34个，遥感图斑“回头看”222个，下发交办单10份，截止目前，遥感图斑“回头看”问题继续复核中，其余全部完成销号。
（3） 强化河道采砂管理工作。
开展河道采砂综合整治“回头看”工作，成立了多个专项排查小组，对全县所有河道进行拉网式排查。重点排查是否存在非法采砂行为死灰复燃、已取缔的采砂场是否反弹、河道生态修复是否到位等问题。共排查河道20条，长度达2087公里，做到了全覆盖、无死角；持续推进打击非法采砂“雷霆行动”，进一步强化部门联动，水利局、检察院、公安局、生态环境局、自然资源局、交通局等部门组成联合执法队伍，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共开展联合执法行动6次，出动执法人员250人次，执法车辆30台次，行政处罚5例，查处非法采砂量230.1立方米，有效震慑了非法采砂分子；同时，在河道沿线村庄、采砂场等地张贴宣传标语、悬挂横幅，营造浓厚的整治氛围。共发布宣传信息40000余条，悬挂宣传横幅60幅，有效增强了群众保护河道生态环境的意识。
（四）全面推进幸福河湖建设。
认真贯彻落实省、市第5号总河长令，加快推进市县两级幸福河湖建设，组织完成建设方案编制、建设任务实施，适时召开幸福河湖建设现场推进会，组织相关成员单位评定。分层次推进幸福河湖建设，开展省、市两级清水河美丽幸福河湖创建。3月召开资料收集会，并对清水河实地踏察提出初步意见，方案编制报审正在有序进行中。
（五）开展河湖健康评价和健康档案建立。
全面启动河库健康评价工作，按照幸福河湖评价技术标准和评价体系指标，结合《河流湖健康评价指南（试行）》，科学编制河湖健康评价报告，现已完成我县水普内河流全部数量的健康评价工作，为各级河长湖长及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履行河湖管理保护职责提供参考，为维护河湖健康生命、实现河湖功能永续利用提供保障。
二、存在主要问题
1.工作进展不平衡。全面推行河长制是我国落实绿色发展理念，完善水治理体系工作的一个创新，有个别乡镇、成员单位对开展全面推行河长制工作意识淡化、站位不高，全县齐抓共管的局面有等进一步完善。
2.社会参与度不高。虽然我县全面推行河长制工作已经营造了较好了社会气氛，但没有到达全民知晓和全民参加,群众对河长制工作的认知广度和参加深度有待进一步提高。
三、下步工作部署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局党委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上来，强化各级河长巡河履职，纵深推进河湖库“清四乱”常态化规范化，进一步完善体制机制，强化法治体系建设，努力建设美丽幸福河湖。
一是进一步推动河长巡河履职常态化。各级河长要严格按照《唐河县河长制工作河长巡河制度（试行）》要求，认真履职尽责，压实日常责任，确保河长巡河履职常态化，河长更换不断档。指导各级河长通过省“河长制”APP巡河，做到巡河有记录，问题有交办，交办必处理，处理必有果。
二是进一步推进“清四乱”常态化。持续推进“清四乱”问题排查整治工作，建立台账。对已完成整治的问题，开展“回头看”，巩固整治成果，防止问题反弹。完善联合执法机制和督导考核机制，从重从严从快打击各类涉河违法行为。 通过通报、督办、约谈等多种方式督促问题整改到位。实现河道管理常态化、规范化。
三是进一步推进幸福河湖建设及一河一策方案的编制工作。加快推进省、市两级幸福河湖建设，组织完成建设方案编制、建设任务实施，召开幸福河湖建设现场推进会；全面启动一河一策续编工作，争取2025年底前完成全县河流一河一策续编工作，为各级河长湖长及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履行河湖管理保护职责提供参考。
四是进一步推动社会参与多样化。进一步引导群众、企业参加“民间河长”、“企业河长”和“保护母亲河”志愿服务队，健全河长+工作机制。通过各类媒体正面宣传不断提升群众关注度、知晓率和参与率，多渠道、多形式营造“全民参加、人人护水”的良好气氛。
今后，河长股将以坚定不移的决心、敢干必胜的信心、常抓不懈的恒心，与机关各股室、局属各单位一起，扛起水利责任，合力打赢治水攻坚战。

[bookmark: _GoBack]                2025年10月20日
